直 通 放 行 制 度

一、“直通放行”的定义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推动出入境检验检疫“大通关”建设，提高出口货物通关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于2008年7月决定实施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直通放行制度。

“直通放行”是指检验检疫机构对符合规定条件的进出口货物实施便捷高效的检验检疫放行方式，包括进口直通放行和出口直通放行。

二、申请实施直通放行应符合的条件

1、严格遵守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2年内无行政处罚记录；

2、检验检疫诚信管理（分类管理）中的A类企业（一类企业）；

3、企业年进出口额在150万美元以上。

4、企业已实施HACCP或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并获得相关机构颁发的质量体系评审合格证书；

5、出口企业同时应具备对产品质量安全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产品质量稳定，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年批次检验检疫合格率不低于99%，1年内未发生由于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退货、理赔或其他事故。

三、申请实施进口直通放行的货物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未列入《不实施进口直通放行货物目录》；

2、来自非疫区（含动植物疫区和传染病疫区）；

3、用原集装箱（含罐、货柜车、下同）直接运输至目的地；
4、不属于国家质检总局规定须在口岸进行查验或处理的范围。

四、进口直通放流程

1、申请直通放行的企业应填写《直通放行申请书》，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申请。检验检疫机构对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批准后，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并统一公布；

2、对在口岸报关的进口货物，报检人选择直通放行的，在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申领《入境货物通关单》（四联单），货物通关后直运至目的地，由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经总局电子通关单数据交换平台向海关发送通关单电子数据，同时通过“入境货物口岸内地联合执法系统”将通关单电子数据以及报检及放行等信息发送至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通关单备注栏应加注“直通放行货物”字样并注明集装箱号；

3、对在目的地报关的进口货物，报检人选择直通放行的，直接向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在受理报检后，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三联单）。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经总局电子通关单数据交换平台向海关发送通关单电子数据的地，通过“入境货物口岸内地联合执法系统”将通关单电子数据、报检及放行等信息发送至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通关单备注栏应加注“直通放行货物”字样并注明集装箱号；

4、集装箱加施封识的，应将加施封识的信息通过“入境货物口岸内地联合执法系统”发送至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

5、进口直通放行的货物，报检人应在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地点接受检验检疫；

6、货物经检验检疫不合格且无有效检疫处理或技术处理方法的，由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监督实施销毁或作退货处理；

7、进口直通放行货物的检验检疫费由实施检验检疫的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收取。

五、出口直通放行流程

1、申请直通放行的企业应填写《直通放行申请书》，并提交相关证明性材料，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申请。检验检疫机构对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批准后，报国家质检总局备案，并统一公布；

2、出口直通放行时，企业办理报检手续时，应直接向产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出境货物通关单，并在报检单上注明“直通放行”字样；

3、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合格并对货物集装箱加施封识后，直接签发通关单，在通关单备注栏注明出境口岸、集装箱号、封识号，经总局电子通关单数据交换平台向海关发送通关单电子数据；

4、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对到达口岸的直通放行货物实施随机查检；

5、实施出口直通放行的货物需要更改通关单的，由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更改手续并出具新的通关单，同时收回原通关单；

6、因特殊情况无法在产地领取更改后的通关单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可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根据产地检验检疫机构更改后的电子放行信息，通过“通关单联网核查系统”打印通关单，同时收回原通关单。

